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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 11 时 50 分宣布开会。 

议程项目 5：选举各主要委员会的主席团成员 

1． 主席回顾说，根据经大会第 56/509 号决议第 2
（c）段和第 58/126 号决议附件 B 第 9 段修正的议事

规则第 99 条（a）项，各主要委员会应在届会开幕

前至少三个月选举出一名主席和全部主席团成员。 

2． Penke 先生（拉脱维亚）被提名为第六十四届会

议主席候选人。在没有其他候选人提名的情况下，

且根据议事规则第 103 条，他认为委员会希望选举

Penke 先生（拉脱维亚）担任主席。 

3． Penke 先生（拉脱维亚）经鼓掌通过当选为主

席。 

4． Penke 先生（拉脱维亚）感谢东欧国家集团的提 

名和委员会的选举。作为主席，他将本着真诚友善

的精神，公开透明地与所有代表团开展全面合作，

并将恪守《宪章》所载各项原则和联合国主要文件

与公约规定。 

5． 主席说，下列候选人已获得其各自区域集团的

核可，担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Hoosen 女士（南非），

非洲国家集团；Rastam 先生（马来西亚），亚洲国家

集团；Pérez 先生（秘鲁），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

集团；以及 Hill 女士（新西兰），西欧国家和其他国

家集团。经核准的候选人之间的员额配置将在晚些

时候决定。在收到这一消息之后，委员会将分别选

举这些候选人担任其各自的职务。 

 上午 11 时 55 分散会。 

 


